
公司的注销方式一般分为两种方式，一种是简易注销，另一种是一般注销（普

通注销）。

那么，简易注销和一般注销有什么区别呢？

一般注销

一、步骤繁琐，材料多

一般注销流程：工商管理局先办理备案 → 刊登 → 税务局申请办理注销

→ 财政局申请办理注销 → 工商管理局提交注销材料 →编码注销 → 金融机

构注销。

此外，必须梳理企业全部的帐簿、凭据、财务报告，提交国税地税表格，假

如企业之前的帐务没有梳理或是没有做，那么还需要补齐备用。

二、耗时长，次数多公司注销的时间光税务局注销一般均值要 10 趟，财政

局 10趟，工商管理局还要 4-5趟，金融机构 3-4趟。全部公司注销步骤出来一

般全是 5至七个月上下，分公司注销时间为 4-五个月上下。假如公司发生一些比

较严重难题，乃至要花一年时间才能注销完成。

简易注销

一、步骤简单，适用范围广适用范围：对申请简易注销的纳税人，符合下列

情形之一的，可免予到税务机关办理清税证明，直接向市场监管部门申请办理注

销登记。1.未办理过涉税事宜的；2.办理过涉税事宜但未领用发票、无欠税（滞

纳金）及罚款的。

提交材料：《企业注销登记申请书》+《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授权

委托书》+《全体发起人承诺书》+营业执照正、副本。分支机构申请简易注销的，

提交《分公司、分支机构简易注销登记申请书》+营业执照正、副本即可。



二、时间短，容错高时间短：启动企业简易注销登记改革后，将简易注销登

记公告时间由 45个自然日压缩为公示 20个自然日，并且在公告期内，3 天没有

异议，便可以办理简易注销了。

容错高：除特殊情形外，如 1. 被列入企业经营异常名录或严重违法失信企

业名单的；2. 存在股权（投资权益）被冻结、或动产抵押等情形；3. 有正在被

立案调查或采取行政强制、司法协助、被予以行政处罚等情形的；4. 企业所属

的非法人分支机构未办理注销登记的；

等因企业存在异常状态而被终止简易注销，待异常情形、不适用状态消失后，

允许企业再次依程序申请简易注销登记。

企业应当在简易注销公告期满后 20日内向登记部门正式提交简易注销申请，

也可以从提交简易注销公告开始至正式提交简易注销申请前主动撤销简易注销

公告，撤消后不能再提交简易注销公告，申请办理简易注销登记手续。

不能简易注销的情况

一、涉及国家规定实施准入特别管理措施的外商投资企业；

二、被列入企业经营异常名录或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的；

三、存在股权（投资权益）被冻结、或动产抵押等情形；

四、有正在被立案调查或采取行政强制、司法协助、被予以行政处罚等情形的；

五、企业所属的非法人分支机构未办理注销登记的；

六、曾被终止简易注销程序的；

七、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决定规定在注销登记前需经批准的；

八、不适用企业简易注销登记的其他情形。


